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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 01强清 36号

2025年 1月 20日，本院根据中盛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申

请，裁定受理北京瑞邦兴达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并指定

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瑞邦兴达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北

京瑞邦兴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，向北

京瑞邦兴达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（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朝

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11 层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，

联系人：任雅男，联系电话：010-65028775,15110699460），书面
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
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

毕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北京瑞邦兴达

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瑞邦兴达科技

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
特此公告       

二〇二五 年 二 月 二十 日


